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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44842.SH 债券简称：G京能 YV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债券触发强制付息事

件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二〇二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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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

关公开信息、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信息披露

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招商证券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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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绿色乡村振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

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6年 6月 22日披露《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关于债券触发强制付息事件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具体情况

如下：

“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债券（G京能YV1）

的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强制付息事件：“付息日前 12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

行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约定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普通股股

东分红（按规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除外）；2、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于 2026年 6月 18日召开了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分派截至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8.00港仙，将自公司根据百慕大一

九八一年公司法(经不时修订)定义之实缴盈余账派付”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

月 22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建议购回股份及发行股份之一般授权、重选退

任董事、续聘核数师、分派末期股息、采纳新章程细则及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因该

事项属于向普通股股东分红的情形，触发上述债券约定的强制付息事件，特提醒投资

者注意。”

G京能 YV1为可续期公司债券，设置“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等常规性条款。根

据《募集说明书》约定，行使“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的限制条件为“在延期支付利息

及其孳息未偿付完毕之前，发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向普通股股东分红（按规定

上缴国有资本收益除外）；2、减少注册资本。”根据京能国际于 2026年 6月 22日

披露的《公告》，发行人已作出向普通股股东分红的股东会决议，相应触发强制付

息情形，即发行人不得于下一付息日行使“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G京能 YV1的下

一付息日为 2027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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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分析与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公告》，“公司前述对普通股股东的分红事项系正常利润分配，

本次强制付息事件的触发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合理安排资金，确保债券的按时足额付息。”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G京能YV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

关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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